附件

2019年全市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专项检查方案

    为贯彻落实《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的紧急通知》的精神，进一步做好我市危化品仓库、加油站、烟花爆竹生产和存储仓库等易燃易爆场所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督促相关企业落实防雷安全主体责任，组织开展企业隐患排查，避免雷击责任性安全事故的发生。钦州市气象局决定开展一次全市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1.进一步掌握全市易燃易爆场所及其防雷装置安装和使用情况，建立完善有关台账情况；
2.全面排查和发现易燃易爆场所防雷安全隐患和风险点，建立防雷安全隐患清单；
3.督促有关易燃易爆场所和企业进一步提升防雷安全意识，责令依法整改，采取防雷安全措施，消除防雷安全隐患；
4.建立和完善气象、安监部门定期联合检查督查机制，防雷装置使用单位和企业定期检查、维护制度。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专项检查工作取得实效，成立防雷安全专项检查组。具体负责全市的防雷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组  长：黄燕波  钦州市气象局分管副局长 
副组长：李永平  钦州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科长
检查组成员：钦州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和钦州市防雷中心相关人员。 
    各县局要相应制定本地区的防雷安全专项检查方案，具体负责本地区的防雷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三、检查范围和检查方式
1.检查范围：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包括生产、批发），加油（气）站，油（气）库，油气管道、石化项目、涉粉尘企业等易燃易爆场所。
2.检查方式：企业自查，气象部门抽查检查
四、检查内容
1. 易燃易爆场所是否按照《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气〔2016〕39号）要求安装防雷装置，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是否经气象部门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防雷装置是否委托取得防雷装置检测资质的单位进行年度定期安全检测（易燃易爆场所每半年检测一次）；
3.定期安全检测中发现的防雷安全隐患是否进行整改，投入使用的防雷装置是否符合规范标准；
4.是否建立健全防雷安全有关制度和应急预案，是否做好防雷装置日常检查、维护和人员防雷安全培训并记录;
5.防雷装置检测单位和从业人员是否遵守防雷相关法规规章等。
五、检查步骤和时间安排
1.第一阶段（2019年4月10日至4月22日）：企业自查自改阶段。相关企业按照本方案要求，对照各项检查内容和检查表（附表1）开展自查,认真查找隐患，如实填写隐患清单，并制定隐患整改方案及时整改。于4月22日前将附表1扫描后报送至钦州市气象局政策法规科邮箱：328009940@qq.com。
    2.第二阶段（2019年4月23日至5月20日）：抽查、整改阶段。专项检查组针对企业开展防雷安全隐患自查自改情况，对本辖区企业进行抽查检查，并填写抽查检查表（见附表2）。
    3.第三阶段（2019年5月21日至5月31日）：总结提高阶段。各县局、市局政策法规科要对企业的自查、自改工作是否到位；督查、抽查是否有效进行总结。对于企业自查自改不到位的，要及时督促企业进行“回头看”，并做好整改。各县局在2019年5月25日前把总结报送至市局政策法规科。
六、工作要求
1.提高认识，落实责任。各县气象局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求，将易燃易爆场的防雷安全抓紧抓实，强化督查检查，推动安全生产工作扎实深入开展。各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落实主体责任，把专项检查督查与日常工作有机结合，消除防雷安全隐患。
2.周密部署，强化检查。各县气象局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加强组织部署，按步骤和时间要求开展抽查检查，确保抽查检查扎实开展，不走过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及时责令限期整改，并跟踪落实。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或者发生问题的，要及时报当地安监部门。
    3.加强总结，建立机制。各县气象局要建立长效机制，确保防雷安全检查督查常态化。要及时总结检查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防雷安全检查的效果，保障企业的防雷安全。
